
唯心聖教學院財產管理辦法 

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3 次校務會議修訂第二十六條 

中華民國 114 年 11 月 12 日 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8 次行政會議修訂組織異動 

中華民國 114 年 11 月 12 日 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8 次行政會議修訂 

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15 日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7 次行政會議通過 

第 一 條  為使本校財產之登記、保管、使用、維護等工作，實行分層負責，以

維財產使用功能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第 二 條  本辦法所稱的財產，係指本校所有之土地、房屋建築及設備、機械儀

器設備、交通運輸工具、圖書及博物設備、雜項設備等，包括學校購

入與計畫轉入。 

第 三 條  物品分非消耗品及消耗品兩類，非消耗品為金額新臺幣二千元以上

且使用年限二年以上之物品及他人捐贈，非屬上稱財產者；消耗品係

指使用年限二年以下或經使用即失去原有效能或價值者。 

第 四 條  財產經分類編號登記後，均應黏貼「唯心聖教學院財產」標籤標示之；

標籤製作由總務處辦理，如有財產無法黏貼標籤時，則標示於該財產

放置地點之明顯處，或各管理單位妥為保存備查。 

第 五 條  本校財產分類編號以行政院頒訂之「財產分類標準」為準則編號之，

考量本校實際狀況訂定之。 

第 六 條  本校財產登記，依下列登記憑證辦理之： 

一、財產增加單：財產取得時應根據契約、圖說、清單及有關文件辦理驗

收，驗收後新增登帳，再送會計室審核入帳。 

二、財產移轉單：由財產移出單位填寫，會總務處登帳。 

三、財產毀損報廢單、財產增減值單：由財產減損單位簽核填寫，會總務

處與會計室銷帳。 

第 七 條  總務處依第六條之登記憑證，建立電腦檔管理，以財產清冊作為清查

之依據。 

第 八 條  財產清冊由總務處製作一份，存放於總務處，並由總務處會同會計室

每學年至少清查一次。 

第 九 條  全校性非關專業保管責任者由總務處保管，並設清冊定期與不定期

盤點，若有損壞，得移請相關權責單位由專人修復，並登載修復日期。 

第 十 條  屬於專業性質之財產，由該專業單位保管之，並負責損壞之修復，所



指之專業單位如永續發展處圖書資訊組負責唯心道藏圖書、期刊、電

腦設備與相關軟硬體設備等。 

第 十一 條 財產保管維護盡責或失職，該保管人需接受學校、人事獎懲規定，

由單位主管或總務處、會計室主管提報獎懲。 

第 十二 條 財產保管人需盡責依相關規定製作所保管財產清冊，彙報至總務處

與會計室，保管人離職或調職亦需正確製作移交清冊，填寫「財產

移轉單」，並由相關單位主管另派專人接管點交，方可離職或調職，

否則如有減損，依法追究賠償責任，原財產管理人責任方得解除。 

第 十三 條 財產保管單位之財產管理人應配合總務處進行初盤其所保管之校

產，並填寫財產「盤點清冊」後，總務處會同會計室抽查部分單位

或財產，以落實盤點之正確性。 

第 十四 條 總務處與會計室每學年中針對政府補助款購置之設備財產實施不

定時抽盤。 

第 十五 條 單位主管應重視財產管理督導工作，以免財產遭受損失。 

第 十六 條 財產管理人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，得由其主管簽報獎勵： 

一、對無用途之廢舊財產能充分適當利用，確實有重大績效者。 

二、遇天災及其他特殊事故，能奮勇救獲、保全財產者。 

第 十七 條 財產管理人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，得由其主管簽報議處： 

一、盜賣本校財產經查明屬實。 

二、故意損毀財產，經查明屬實者。 

三、以廢棄之物品調換本校同類完整之財產並據為己有者。 

四、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之所有，而擅自移往非原存放地點；或未

報經核准而擅自移往校外，查明屬實者。 

第 十八 條 財產如遇毀損或滅失，財產管理人除經勘驗查明，已善盡管理人應

有之注意，而解除其責任外，應依下列規定辦理： 

一、毀損之財產可修復使用，並不減低使用效能者，其一切修復費

用應請有關人員負擔。 

二、毀損或滅失之財產，無法繼續使用者應按下列標準賠償。 

(一) 使用期限未達六個月者依原價計之。 

(二) 使用時間達六個月以上者，或無法計算賠償標準時，得按使

用年限依比率折舊賠償。 



(三) 財產報銷，在完成廢品處理手續前，如有遺失，比照前二款

規定賠償。 

第 十九 條 如遇天災或不可抗力因素造成財產減損，總務處有必要立即排定時

間會同會計室進行盤點，以期更新財產清冊。 

第 二十 條 財產減損(報廢)作業： 

一、使用年限界定：財產「最低使用年限」，依行政院頒「財物標準

分類」所訂年限為準。 

二、減損(報廢)前提： 

(一) 非「使用年限」屆滿即可申請減損(報廢)。 

(二) 擬辦理減損(報廢)前，財產經管人或使用人審慎鑑定是否

已達減損(報廢)狀態。 

三、可減損的條件： 

(一) 財產已達應使用年數，經會勘確實無法使用者。 

(二) 財產因失竊、遺失或發生災害致不存在。 

(三) 財產雖未達使用年限，但因使用頻繁，喪失其功能無法使

用，維修不符效益，經逐級簽報校長核准定案者。 

四、財產失竊處理程序：失竊之財產應依據失竊狀況即刻向地區治

安單位報案，取得治安機關之證明並由該財產經管人或使用人

填具「財物失竊報告書」，經逐級簽報校長核備定案者。 

第 二十一 條 財產減損必需填寫減損單送校長核准，再會至總務處更新登記。 

第 二十二 條 報廢之財產經核可後，總務處應會保管單位與會計室一同點驗。 

第 二十三 條 經核准減損處理之財物按以下方式辦理： 

一、招標變賣。 

二、拆零利用。 

三、轉贈非營利單位。 

四、資源回收或銷毀。 

第 二十四 條 財物有下列情形者，使用單位應提報閒置處理： 

一、設備更新或用途變更，致原購置之設備已停用。 

二、自購入後逾一年以上尚未使用者。 

三、財物使用人離職，其點交之財物若無人再使用者。閒置財物應

由使用單位填寫財產移轉明細表交由總務處列管，待有其他單



位適用時再進行財物移轉手續。 

第 二十五 條 非消耗性物品仍列帳管理，但不列入定期盤點，且減損時由保管

單位登打財產減損明細表經單位主管簽核後逕送總務處辦理除

帳即可，然辦理減損後之廢品需送至總務處統一處理。 

第 二十六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、校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

時亦同。 


